臺中市115年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實施計畫
方案六：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增能計畫
壹、依據：
  一、學生輔導法第14條。
  二、臺中市115年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實施計畫。
貳、目的：
[bookmark: bookmark=id.gjdgxs]為提升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於個案輔導之專業知能，並提供其多元的處遇指導和同儕支持，故擬辦理團體督導及個案研討，以精進輔導教師之專業知能。
3、 辦理單位：
  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
  二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（以下稱本局）。
  三、承辦單位：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等學校（以下稱惠文高中）。
4、 參加對象：本市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或輔導人員為申請人，以校為單位進行申請作業，共開放20個場次提供申請，每校至多2場次為限，須於115年11月27日（星期五）前辦理完畢。
5、 活動日期：115年4月13日（星期一）至115年11月27日（星期五）止。
陸、辦理方式：
1、 個案研討：高級中等學校以校為單位，申請個案研討會議，每校以2場次為限，全年度計20場次。
2、 申請流程：請有需求學校，於文到後，填妥「個案研討會申請單（附件一）」，email至guidance743@mail3.hwsh.tc.edu.tw 。承辦單位將依據申請寄件時間排序補助(額滿為止)，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。
3、 本校確定各校辦理場次後，將聯繫確認各校補助金額。計畫補助款待核撥承辦學校（惠文高中）後，另通知申請學校掣據（領據抬頭為「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」，請併註明申請學校統一編號、撥款銀行、戶名及帳號）郵寄至「臺中市立惠文高中輔導室」以辦理撥款。若經費撥款前需先辦理活動，請各校先行代墊款項執行之。
4、 經費以補助講師出席費（每場2500元）、補充健保費及交通費為主（交通費經費有限，以申請需求順位排序用完為止）。
5、 個案研討會辦理結束後，原始憑證正本由各校留存。核銷後請檢附「逐級核章之經費收支結算表正本（如有賸餘款請一併繳回併附賸餘款繳回證明）、簽到表正本、意見回饋表（附件二）」寄回「臺中市立惠文高中輔導室」；另請備妥相片兩張，email至guidance743@mail3.hwsh.tc.edu.tw，並來電告知。
6、 若有未盡事宜，請逕洽計畫活動承辦學校聯絡人:沈玲如輔導組長，電話：04-22503928分機763；電子郵件信箱：guidance743@mail3.hwsh.tc.edu.tw。
[bookmark: _heading=h.3znysh7]柒、預期效益：
    藉由個案研討協助輔導教師覺察個人之諮商輔導困境與盲點，擬定諮商輔導之改進策略，有
    效協助個案，提升諮商輔導之品質。
捌、活動經費：本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與本局自籌補助。
玖、參加本活動之輔導人員及工作人員，請各單位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拾、辦理本計畫工作人員依本局109年9月14日中市教高字第1090078760號函核予敘獎。
拾壹、本計畫陳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 <附件一>
臺中市115年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實施計畫
方案六、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增能研習暨團體督導-個案研討
申請單
	學校名稱
	


	申請人
	

	職稱
	輔導老師輔導組長輔導主任

	聯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
地址
	

	申請場次
	□1場次   □2場次

	預定辦理月份
	第1場次115年  月       第2場次115年   月

	預計到場人員
	輔導老師導師□任課教師□學校行政家長學生其他

	預定邀請講師
	第一場次
姓名:           職稱:            服務單位:          
第二場次
姓名:           職稱:            服務單位:          

	講師交通費
	第一場次□不需要□需要約需 ________元
第二場次□不需要□需要約需 ________元

	總計申請金額
	              元

	備註
	每場次補助金額：出席費2500元+補充保費53元+交通費（交通費非申請即有，實際由承辦單位控管）


         【申請學校填寫】

注意事項
1. 申請方式：本申請單僅預約性質，文到後填妥附件申請單email至guidance743@mail3.hwsh.tc.edu.tw。寄件後請來電告知，以確認是否有收到申請單，承辦單位將依據申請與寄件時間，依序排定確認申請。
2. 本校確定各校辦理場次後，將聯繫確認各校補助金額。計畫補助款待核撥承辦學校（惠文高中）後，另通知申請學校掣據（領據抬頭為「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」，請併註明申請學校統一編號、撥款銀行、戶名及帳號）郵寄至「臺中市立惠文高中輔導室」以辦理撥款。若經費撥款前需先辦理活動，請各校先行代墊款項執行之。
3. 個案研討會辦理結束後，原始憑證正本由各校留存。核銷後請檢附：
「逐級核章之收支結算表正本（如有賸餘款請一併繳回併附賸餘款繳回證明）、簽到表正本、意見回饋表」寄回「臺中市立惠文高中輔導室」；另請備妥相片兩張，email至guidance743@mail3.hwsh.tc.edu.tw，並來電告知。
4. 計畫活動承辦學校聯絡人沈玲如輔導組長，電話：04-22503928分機763；電子郵件信箱：guidance743@mail3.hwsh.tc.edu.tw。 
<附件二>意見回饋表，可選擇線上QRcode填寫(如下圖)或是印製紙本回饋單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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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forms.gle/QHj2spg1GdMb52oh9


臺中市115年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實施計畫
方案六、高級中等學校輔導教師增能研習暨團體督導-個案研討
意見回饋表

1. 參加日期：115年   月   日
2. 辦理學校：            
3. 生理性別：□女□男
4. 身    份：□輔導主任   □各處室主任組長   □輔導組長   □輔導教師
          □導師       □專任教師         □家長       □其他

	項目
	內容
	5
非
常
同
意
	4
同意
	3
普通
	2
不同意
	1
非常不同意

	專業
服務
	督導解說內容清楚易懂
	
	
	
	
	

	
	督導講解內容能增進輔導知能
	
	
	
	
	

	
	督導能夠給予實務上具體策略及技巧啟發思考
	
	
	
	
	

	
	參與本次活動個人收穫良多
	
	
	
	
	

	行政
安排
	場地安排完善（含場地設備、輔助器材…等）
	
	
	
	
	

	
	流程與整體時間掌控流暢
	
	
	
	
	

	
	整體服務完善（含報到、停車、工作人員態度…等）
	
	
	
	
	

	其他
建議
	1.個人的感想與收穫：



2.給主辦 (承辦)單位的回饋與建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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